
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學 

110學年度高三學生重補修意願調查表 
1. 請欲申請的同學於 5/20(五)繳交意願調查表，以班級為單位，由學藝股長收齊後繳交。 

2. 預計 111 年 6 月 4 日開課，開課班級跟學分費待調查表統整後擇日公布。 

3. 請同學們務必確認須補足的學分數，一旦確定開課日期、科別並繳費後將不接受退費申請。 

4. 「費用」的部分暫時勿填寫。 

 

班級:                      座號:              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科目 必選修 
學分 

數 

費用 
申請科目 必選修 

學分 

數 

費用 

Ex: 國文Ⅱ Ex:必修 Ex:3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

合計費用：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聯:學生留存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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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科目 必選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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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x: 國文Ⅱ Ex:必修 Ex:3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

合計費用：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聯:教務處留存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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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計費用：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聯:總務處留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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